采购需求
一、服务供应商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供应商须具备当前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种类（服务项目）及覆盖范围至少应包含：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3.供应商须具备微信、支付宝服务商资格及开立建行数字人民币对公账户。
[bookmark: _GoBack]4.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包括合同签订日期在上述期间或合同有效期在上述期间）具有银行业权益类项目的实施案例。
二、服务内容
厦门市分行个人金融业务板块数字化权益。要求中标人能及时响应招标人所辖的部门下单通知，并根据部门实际需求进行活动配置。主要类别包括第三方立减金类、京东类、加油充值类、生活服务类、餐饮类、商超类、话费类、数字人民币红包类。
1.服务对接：具备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按照招标人要求完成与总行三台一链和总行信用卡中心开展一元购平台对接的能力，提供的服务包括第三方快捷支付微信立减金、京东卡类、加油充值类、生活服务类、餐饮类、商超类、话费类、数字人民币红包类等权益用品供应、发放接口对接、权益领取H5页面设计、提供权益领取接口的小程序、企业微信数据对接及配套客服等，同时完成权益发放。
2.参数配置：微信立减金满足招标人活动需求设定有效期及满足有效期延期条件。
3.数据支持：提供活动营销数据等支持，配合招标人完成核验、对账工作。
4.配套客服：免费提供微信立减金T+0内到账的通知服务；
5.免费提供微信立减金、加油充值类、生活服务类、餐饮类、商超类、话费类、数字人民币红包类等权益派发后产生的客户投诉，并确保在客户投诉的T+1日内解决。
6.投标人所提供的第三方快捷支付微信立减金、京东卡类、加油充值类、生活服务类、餐饮类、商超类、话费类，应具有直签合同或一级授权，二级授权或转授权，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应可追溯）。
三、服务团队
投标人应组建对本项目的专职服务团队，具体人员要求如下：
	序号
	岗位
	人数（人）
	岗位要求及职责

	1
	项目经理
	1
	（1）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2）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3）熟悉权益业务各项流程及管理规范。
（4）负责跟进解决双方合作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2
	对接人员
	≥2
	（1）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2）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3）负责权益的采购、备货、上架、核对的执行等。

	3
	客诉人员
	≥1
	（1）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2）负责处理订单投诉、失败等。


四、服务质量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合同服务项目所需的操作及管理人员，保证提供服务的团队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满足履行本项目的要求：
1.负责人员招聘、培训、薪资等管理工作。
2.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按时向招标人提供合格的服务；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义务对所提供的服务按照招标人要求不断调整，以达到服务的优化。
3. 投标人在中标后应先行垫付优惠补贴资金，待招标人与中标人定期核对验收数据后再结算。
3.信息保密方面。中标人应严守招标人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客户信息和其他商业及业务信息，不得泄露。
4.投标人在中标后能够为本项目执行设置单独的资金备用池。
5.在合同期内，中标人须为营销活动免费提供400客服电话、7*24小时技术咨询热线或在线咨询答复功能，满足活动参与人数并发量5万人以上的客诉处理能力；中标人应免费提供远程支援服务，遇到紧急情况还应派人现场支援。
五、服务数量及分配要求
1.中标后入选一家供应商，由综合评审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作为备选供应商。（有效供应商大于3家的，推荐备选供应商，仅有3家的，不推荐备选供应商）
2.若中标人出现违约或履约考核不及格需要提前终止合同的，则由备选供应商承接相应业务。
六、款项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要求
以招标文件为准。
七、售后服务要求
根据招标人制定的履约考核办法按月对中标人的服务情况进行考核，详见附件。
九、报价要求
[bookmark: _Hlk179911673]以招标文件为准。



附件.履约考核办法
数字化权益中标人履约考核评价表
	中标人
	服务提供情况
	服务效率
品质情况

	名称
	服务按时提供或人员按时进场等情况
	服务内容与合同约定的一致性情况
	服务组织管理和沟通协调情况
	服务人员水平和态度
	服务响应或人员到位的及时性
	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
	服务承诺履行情况（如培训、协助支持等情况）

	
	[0-10分]
	[0-10分]
	[0-10分]
	[0-10分]
	[0-10分]
	[0-10分]
	[0-10分]

	
	权重
	权重
	权重
	权重
	权重
	权重
	权重

	
	35%
	35%
	5%
	7%
	8%
	5%
	5%

	得分
	　
	　
	　
	　
	　
	　
	　

	加权后
	　
	　
	　
	　
	　
	
	　

	最终得分
	
	
	
	
	
	
	

	注：
	总评价分为10分，根据各项考核评价指标权重分折算该项指标得分。9分以上为优秀，8分（不含）-9分（含）为良好，6分（含）-8分（含）为及格，6分（不含）以下为不及格。



说明：
1.考核总分为：10分，按月考核。
2.得分在6分（不含）以下的招标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3.中标人考核不及格提前终止合同，同时启用备选供应商履行合同。
